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志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交易字第2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80號)，針對量刑部分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

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

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

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

告葉志鴻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準備程序及本

院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上訴，而對原判

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部分均不爭執，故原判

決諭知公訴不受理部分，已經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

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事發當時

被告任職彰化縣○○鎮某汽車旅館櫃檯工作人員，必須保管

金錢，因被告覺得精神不濟，想到電視廣告喝「保力達B」

　　可提神，故飲用1瓶，不知「保力達B」有酒精成分，且被告

係凌晨零時飲用，至被告下班之7時30分，已有相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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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被告並無感覺有何酒意，故被告實非故意危險駕駛。又被告

人已中年，尋找工作不易，非常珍惜尋到之工作，當日實因

怕精神不濟，錢財丟失，始喝「保力達B」提神，被告並非

不知悔改，再故意喝酒。

　㈡被告配偶每月薪資含加班費僅新臺幣0萬0000元，家庭經濟

狀況不佳，倘依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被告入監，將使家

庭經濟重擔及照顧老小全由配偶承擔。被告為自己不當之行

為，深感懊悔，然原審量刑實屬過重，請求審酌上情給予被

告機會早日回歸社會，改判較輕之刑。

三、本院之判斷：

　　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㈠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民國112年8月22日執行完畢，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被告前案方因2次不能安全駕駛罪而遭判刑並執行

完畢，卻於刑罰執行完畢不到1年又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上路而再犯本案，漠視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刑罰之

執行而有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明顯薄弱，本件亦無因

累犯加重而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法加重其刑。㈡審酌被告除上開構

成累犯之案件外，於95、96、99、105、106年間亦有不能安

全駕駛之紀錄，本件為被告第8次犯下酒駕犯行；而被告卻

仍不知警惕，駕駛自用小客車，再犯本件酒駕之行為，且吐

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3毫克，並因而肇事導致他人受傷，

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惡性非輕；另審酌其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述高職補校畢業之智識程度、在汽車

旅館工作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經核原判決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之認事用法並無違

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

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所陳犯罪動機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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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經濟狀況，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

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

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之刑，並

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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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80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告葉志鴻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部分均不爭執，故原判決諭知公訴不受理部分，已經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事發當時被告任職彰化縣○○鎮某汽車旅館櫃檯工作人員，必須保管金錢，因被告覺得精神不濟，想到電視廣告喝「保力達B」
　　可提神，故飲用1瓶，不知「保力達B」有酒精成分，且被告係凌晨零時飲用，至被告下班之7時30分，已有相當時間，被告並無感覺有何酒意，故被告實非故意危險駕駛。又被告人已中年，尋找工作不易，非常珍惜尋到之工作，當日實因怕精神不濟，錢財丟失，始喝「保力達B」提神，被告並非不知悔改，再故意喝酒。
　㈡被告配偶每月薪資含加班費僅新臺幣0萬0000元，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倘依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被告入監，將使家庭經濟重擔及照顧老小全由配偶承擔。被告為自己不當之行為，深感懊悔，然原審量刑實屬過重，請求審酌上情給予被告機會早日回歸社會，改判較輕之刑。
三、本院之判斷：
　　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㈠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民國112年8月22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方因2次不能安全駕駛罪而遭判刑並執行完畢，卻於刑罰執行完畢不到1年又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而再犯本案，漠視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刑罰之執行而有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明顯薄弱，本件亦無因累犯加重而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法加重其刑。㈡審酌被告除上開構成累犯之案件外，於95、96、99、105、106年間亦有不能安全駕駛之紀錄，本件為被告第8次犯下酒駕犯行；而被告卻仍不知警惕，駕駛自用小客車，再犯本件酒駕之行為，且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3毫克，並因而肇事導致他人受傷，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惡性非輕；另審酌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述高職補校畢業之智識程度、在汽車旅館工作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經核原判決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所陳犯罪動機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之刑，並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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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交易字第2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80號)，針對量刑部分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
    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
    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
    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
    告葉志鴻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準備程序及本
    院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上訴，而對原判
    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部分均不爭執，故原判
    決諭知公訴不受理部分，已經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
    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事發當時
    被告任職彰化縣○○鎮某汽車旅館櫃檯工作人員，必須保管金
    錢，因被告覺得精神不濟，想到電視廣告喝「保力達B」
　　可提神，故飲用1瓶，不知「保力達B」有酒精成分，且被告
    係凌晨零時飲用，至被告下班之7時30分，已有相當時間，
    被告並無感覺有何酒意，故被告實非故意危險駕駛。又被告
    人已中年，尋找工作不易，非常珍惜尋到之工作，當日實因
    怕精神不濟，錢財丟失，始喝「保力達B」提神，被告並非
    不知悔改，再故意喝酒。
　㈡被告配偶每月薪資含加班費僅新臺幣0萬0000元，家庭經濟狀
    況不佳，倘依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被告入監，將使家庭
    經濟重擔及照顧老小全由配偶承擔。被告為自己不當之行為
    ，深感懊悔，然原審量刑實屬過重，請求審酌上情給予被告
    機會早日回歸社會，改判較輕之刑。
三、本院之判斷：
　　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㈠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民國112年8月22日執行完畢，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被告前案方因2次不能安全駕駛罪而遭判刑並執行
    完畢，卻於刑罰執行完畢不到1年又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上路而再犯本案，漠視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刑罰之
    執行而有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明顯薄弱，本件亦無因
    累犯加重而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法加重其刑。㈡審酌被告除上開構
    成累犯之案件外，於95、96、99、105、106年間亦有不能安
    全駕駛之紀錄，本件為被告第8次犯下酒駕犯行；而被告卻
    仍不知警惕，駕駛自用小客車，再犯本件酒駕之行為，且吐
    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3毫克，並因而肇事導致他人受傷，
    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惡性非輕；另審酌其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述高職補校畢業之智識程度、在汽車
    旅館工作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經核原判決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之認事用法並無違
    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
    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所陳犯罪動機及家
    庭經濟狀況，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
    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
    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之刑，並
    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志鴻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80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告葉志鴻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部分均不爭執，故原判決諭知公訴不受理部分，已經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有罪之量刑部分，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事發當時被告任職彰化縣○○鎮某汽車旅館櫃檯工作人員，必須保管金錢，因被告覺得精神不濟，想到電視廣告喝「保力達B」
　　可提神，故飲用1瓶，不知「保力達B」有酒精成分，且被告係凌晨零時飲用，至被告下班之7時30分，已有相當時間，被告並無感覺有何酒意，故被告實非故意危險駕駛。又被告人已中年，尋找工作不易，非常珍惜尋到之工作，當日實因怕精神不濟，錢財丟失，始喝「保力達B」提神，被告並非不知悔改，再故意喝酒。
　㈡被告配偶每月薪資含加班費僅新臺幣0萬0000元，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倘依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被告入監，將使家庭經濟重擔及照顧老小全由配偶承擔。被告為自己不當之行為，深感懊悔，然原審量刑實屬過重，請求審酌上情給予被告機會早日回歸社會，改判較輕之刑。
三、本院之判斷：
　　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㈠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民國112年8月22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前案方因2次不能安全駕駛罪而遭判刑並執行完畢，卻於刑罰執行完畢不到1年又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而再犯本案，漠視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刑罰之執行而有所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明顯薄弱，本件亦無因累犯加重而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法加重其刑。㈡審酌被告除上開構成累犯之案件外，於95、96、99、105、106年間亦有不能安全駕駛之紀錄，本件為被告第8次犯下酒駕犯行；而被告卻仍不知警惕，駕駛自用小客車，再犯本件酒駕之行為，且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3毫克，並因而肇事導致他人受傷，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惡性非輕；另審酌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述高職補校畢業之智識程度、在汽車旅館工作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經核原判決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所陳犯罪動機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之刑，並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